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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30 证券简称：*ST张股 公告编号：2025-055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重整投资人签署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 11月 3日，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

旅集团”或“公司”）收到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张家

界中院”）送达的（2024）湘 08破申 12号《民事裁定书》及（2025）

湘 08破 4号《决定书》，张家界中院于 2025年 11月 3日裁定受理

张旅集团的重整申请，并于 2025年 11月 3日指定张家界旅游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管理人。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4

日披露的《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

并指定管理人暨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5-04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号——破产

重整等事项》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与部分重整投资人签署《重整投

资协议》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整投资人招募及遴选情况

2024年 10月 28日，公司披露《关于预重整临时管理人公开招

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0）。为顺利推进公司预重

整及重整工作，提升公司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维护和保障债权人公

平受偿权益，预重整临时管理人决定公开招募公司的重整投资人。

2024年 11月 22日，公司披露《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重整临时管理人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4）。为方便意向投资人准备材料、进行内部决策，吸引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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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投资人参与，保障各方参与重整投资的权利，最大限度保护公司

债权人利益，预重整临时管理人决定延长意向投资人报名截止时间至

2024年 12月 25日。

截至 2025年 2月 12日，共有 47家（以联合体形式报名算作 1

家）意向投资人提交正式报名材料并足额缴纳报名保证金。在预重整

临时管理人要求的期限内，共有 45家（以联合体形式报名算作 1家）

意向投资人提交了重整投资方案。

2025年 3月 24日、2025年 11月 7日，管理人召开了意向投资

人评审会议，在张家界中院的监督以及张家界市胜地公证处的公证下，

评审委员会对意向投资人进行专业评选，经公平公正、合法合规的招

募及磋商、评选程序，最终确定重整投资人。

2025年 11月 13日，公司、管理人与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芒果文旅投资有限公司、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达

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家界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共青城吉富清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凯撒海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部分重整投资人签

署《重整投资协议》。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5日披露

的《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部分重整投资人签署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2025年 11月 17日，公司、管理人与上海天悦壹号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悦壹号”）、海南云喜福石信息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云喜福石”）、深圳市招平团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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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招平团泽”）、国民信托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信托”）、红树神投（上海）信息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红树神投”）、长沙湘江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湘江资产”）、深圳市德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德远投资”）、大涵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大涵基金”）、深圳邦信三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邦信三号”）等重整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

二、本次签约的重整投资人基本情况

（一）天悦壹号

根据天悦壹号提供的资料，天悦壹号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上海天悦壹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瑞京天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

张拼）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MAEN1L7B0J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营

销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调查（不

含涉外调查）；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北京瑞京天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10 1.00%
古鹏 9.90 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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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00 100.00%

根据天悦壹号提供的资料，天悦壹号由江西瑞京金融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间接控制，江西瑞京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根据天悦壹号提供的资料，天悦壹号成立至今未实际开展经营业

务，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悦壹号与张旅

集团及张旅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二）云喜福石

根据云喜福石提供的资料，云喜福石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海南云喜福石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海南福石初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委派代表：

陈永亮）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EX4JUM7H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

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陈永亮 180.00 60.00%
北京福石重整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60.00 20.00%

天台县合融实业有限公司 57.00 19.00%
初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00 1.00%

合计 3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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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云喜福石提供的资料，云喜福石实际控制人为陈永亮。

根据云喜福石提供的资料，云喜福石成立至今未实际开展经营业

务，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云喜福石与张旅

集团及张旅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三）招平团泽

根据招平团泽提供的资料，招平团泽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深圳市招平团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平盈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601.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EWD1M13X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7,600.00 99.99%

深圳市平盈投资有限公司 1.00 0.01%
合计 7,601.00 100.00%

根据招平团泽提供的资料，招平团泽的实际控制人为深圳市招商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招平团泽提供的资料，招平团泽成立至今未实际开展经营业

务，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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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招平团泽与张旅

集团及张旅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四）国民信托

根据国民信托提供的资料，国民信托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国民信托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鹰

注册资本：100,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429120804

经营范围：（一）资金信托；（二）动产信托；（三）不动产信

托；（四）有价证券信托；（五）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六）作

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七）经

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

（八）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九）办理居

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十）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十一）

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资产；（十

二）以固有资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十三）从事同业拆借；（十四）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40,726.00 40.73%

上海丰益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31,727.00 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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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上海璟安实业有限公司 27,547.00 27.54%
合计 100,000.00 100.00%

根据国民信托提供的资料，国民信托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资产总额 512,935.55 486,439.70 443,316.71
负债总额 73,076.61 85,123.78 80,290.25
净资产 439,858.94 401,315.93 363,026.46
营业收入 82,423.28 92,853.78 88,590.23
营业利润 50,959.53 54,206.96 50,448.32

净利润（归属母

公司股东）
38,543.02 38,289.47 32,519.33

根据国民信托提供的资料，国民信托无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民信托与张旅

集团及张旅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五）红树神投

根据红树神投提供的资料，红树神投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红树神投（上海）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神投（上海）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张丞）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MAK19TXX2D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品牌管理；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会议及展

览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



8

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洪伟 98.00 98.00%
红树荟金（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1.00 1.00%

神投（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1.00 1.00%
合计 100.00 100.00%

根据红树神投提供的资料，红树神投的实际控制人为神投（上海）

投资有限公司。

根据红树神投提供的资料，红树神投成立至今未实际开展经营业

务，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红树神投与张旅

集团及张旅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六）湘江资产

根据湘江资产提供的资料，湘江资产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长沙湘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红历

注册资本：300,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MA4QQTC80U

经营范围：收购、管理、经营和处置不良资产；基于不良资产业

务开展的追加投资；债务重组、债权转股权，并对企业持股或追加投

资；对外进行股权投资和财务性投资；资产管理业务；托管与救助困



9

境企业；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等咨询、顾问以及其他综合金

融服务；经有关部门批准担任破产管理人。

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249,000.00 83.00%

天津宏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1,000.00 17.00%
合计 300,000.00 100.00%

根据湘江资产提供的资料，湘江资产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资产总额 1,190,895.18 922,512.99 534,775.09
负债总额 811,241.04 565,859.58 201,640.95
净资产 379,654.14 356,653.41 333,134.14
营业收入 53,265.62 43,151.11 40,097.86
营业利润 30,505.48 31,388.63 21,054.50
净利润 23,000.73 23,519.27 15,668.77

根据湘江资产提供的资料，湘江资产的实际控制人为长沙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湘江资产与张旅

集团及张旅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七）德远投资

根据德远投资提供的资料，德远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深圳市德远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志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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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06264500J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

管理等业务）。

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罗卫民 810.00 81.00%
李志 150.00 15.00%
江峰 40.00 4.00%
合计 1,000.00 100.00%

根据德远投资提供的资料，德远投资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资产总额 6,742.58 6,614.92 6,577.55
负债总额 287.27 280.35 416.11
净资产 6,455.31 6,334.56 6,161.44
营业收入 1,793.56 1,427.47 1,389.31
营业利润 158.60 227.04 697.97
净利润 120.75 173.12 522.17

根据德远投资提供的资料，德远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罗卫民。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德远投资与张旅

集团及张旅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八）大涵基金

根据大涵基金提供的资料，大涵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大涵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争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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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B0HH5Q

经营范围：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

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吴争 410.00 41.00%
张宗坪 270.00 27.00%
杨宏 190.00 19.00%
郭黄斌 100.00 10.00%
王向阳 30.00 3.00%
合计 1,000.00 100.00%

根据大涵基金提供的资料，大涵基金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资产总额 4,051.52 3,200.82 3,076.00
负债总额 3,099.86 2,190.76 2,072.84
净资产 951.66 1,010.06 1,003.16
营业收入 180.41 486.29 200.57
营业利润 5.66 6.90 77.94
净利润 5.44 6.90 77.62

根据大涵基金提供的资料，大涵基金的实际控制人为吴争。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大涵基金与张旅

集团及张旅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九）邦信三号

根据邦信三号提供的资料，邦信三号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深圳邦信三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信发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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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K07P712J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社会经济咨询

服务；咨询策划服务；融资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

根据邦信三号提供的资料，邦信三号的股权结构如下：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信发投资有限公司 10.00 10.00%
深圳市信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90.00 90.00%

合计 100.00 100.00%

根据邦信三号提供的资料，邦信三号的实际控制人为陈力慧。

根据邦信三号提供的资料，邦信三号成立至今未实际开展经营业

务，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邦信三号与张旅

集团及张旅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三、重整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天悦壹号《重整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管理人与天悦壹号签订的《重整投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天悦壹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丙方（监督方）：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1、重整投资方案

（1）投资主体

乙方作为本协议项下的投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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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的股票

乙方本次重整投资的标的股票系甲方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通

过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产生的部分张旅集团股票，股票数量为

10,000,000股。

乙方将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以 7.3元/股的价格受让标的股票，

最终受让股份数量以转增后中证登深圳分公司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

账户的股份数量为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1号——上市公

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第八条的规定，乙方在本次投资中受让标的股

票的每股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百分之五十，市场参考价为重

整投资协议签订日前二十、六十或者一百二十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之一。本次重整中，市场参考价为本协议签订之日前 6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乙方获得股份的每股对价不低于该市场参

考价的 50%。

（3）锁定期

乙方确认并保证，自标的股票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之日起

12个月之内，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减持（包括但不限于集合竞价、

大宗交易、被动司法执行等各种方式）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标的股票。

（4）重整投资款

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重整投资款（重整投资款计算公式为 7.3元

/股*标的股票数量）作为受让标的股票的对价，按认购 10,000,000股

计算，重整投资款合计为 73,000,000元（大写：柒仟叁佰万元整）。

重整投资款将按照本协议和《重整计划》规定的安排使用，包括支付

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清偿各类债务（具体金额以张家界中院裁定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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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重整计划》为准），剩余资金将用于张旅集团提升改善生产经

营、补充流动资金。

2、交易实施安排

（1）付款安排

①履约保证金

为担保本协议履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日内，乙方应一次

性缴纳 14,600,000元（大写：壹仟肆佰陆拾万元整，即重整投资款的

20%）作为履约保证金。

前述履约保证金，在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将自动全

额（仅指本金，不包括利息）转为重整投资款，但在乙方支付完毕全

部重整投资款前仍具有履约保证金的性质。

②剩余重整投资款

自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且甲方就《重整计划》裁定

批准情况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 5日内，乙方应一次性支付剩余重整投

资款 58,400,000元（大写：伍仟捌佰肆拾万元整）。

（2）交割安排

①各方同意，本次标的股票交割的先决条件为：张家界中院裁定

批准张旅集团《重整计划》；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完毕重整投资

款。

②标的股票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之日，即视为标的股票已交

割至乙方，本次重整投资实施完毕。

（3）过渡期安排

①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标的股票完成交割之日止的期间，为本

次重整投资的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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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鉴于乙方在重整投资人招募过程中已开展尽职调查或访谈工

作，对甲方及下属企业的财务、经营等状况已有充分了解，对本次重

整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具有充分认识，对于过渡期内甲方及下属企业

在股价、财务、经营等方面所发生的任何损益和变化，乙方确认不以

该等变化为由要求减轻或免除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非经各

方协商一致，不会要求对本协议项下的重整投资款进行调整。

3、承诺与保证

乙方承诺不谋求重整后张旅集团的控制权，亦不会通过与产业投

资人、其他财务投资人或张旅集团的其他股东构成一致行动的方式谋

求控制权。锁定期届满后，乙方不会将所持股票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

转让的方式转让给与张旅集团经营同类业务的任何企业法人、非法人

组织、个人；也不会转让给张旅集团产业投资人、其他财务投资人以

使其中任意一方取得对张旅集团的控制权。

4、本协议的生效、解除

（1）本协议自各方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成立并生效。

（2）出现如下情形之一时，各方均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而不视

为违约，甲方或丙方于收到乙方书面通知后 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无

息返还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和重整投资款：①甲方《重整计划（草案）》

未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被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并被张家界中院

宣告破产；②张家界中院裁定终止甲方《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甲

方破产；③《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甲方被实施退市处理；④本协

议约定的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5、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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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中与本次重整投资相关的

内容，包括重整投资人受让股份、重整投资人支付对价、债权清偿安

排及其他应遵守的要求等内容，对本协议甲乙双方均具有同等约束力。

（二）与云喜福石《重整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管理人与云喜福石签订的《重整投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海南云喜福石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监督方）：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1、重整投资方案

（1）投资主体

乙方作为本协议项下的投资主体。

（2）标的股票

乙方本次重整投资的标的股票系甲方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通

过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产生的部分张旅集团股票，股票数量为

10,000,000股。

乙方将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以 7.3元/股的价格受让标的股票，

最终受让股份数量以转增后中证登深圳分公司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

账户的股份数量为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1号——上市公

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第八条的规定，乙方在本次投资中受让标的股

票的每股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百分之五十，市场参考价为重

整投资协议签订日前二十、六十或者一百二十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之一。本次重整中，市场参考价为本协议签订之日前 6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乙方获得股份的每股对价不低于该市场参

考价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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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锁定期

乙方确认并保证，自标的股票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之日起

12个月之内，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减持（包括但不限于集合竞价、

大宗交易、被动司法执行等各种方式）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标的股票。

（4）重整投资款

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重整投资款（重整投资款计算公式为 7.3元

/股*标的股票数量）作为受让标的股票的对价，按认购 10,000,000股

计算，重整投资款合计为 73,000,000元（大写：柒仟叁佰万元整）。

重整投资款将按照本协议和《重整计划》规定的安排使用，包括支付

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清偿各类债务（具体金额以张家界中院裁定批

准的《重整计划》为准），剩余资金将用于张旅集团提升改善生产经

营、补充流动资金。

2、交易实施安排

（1）付款安排

①履约保证金

为担保本协议履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日内，乙方应一次

性缴纳 14,600,000元（大写：壹仟肆佰陆拾万元整，即重整投资款的

20%）作为履约保证金。

前述履约保证金，在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将自动全

额（仅指本金，不包括利息）转为重整投资款，但在乙方支付完毕全

部重整投资款前仍具有履约保证金的性质。

②剩余重整投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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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且甲方就《重整计划》裁定

批准情况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 5日内，乙方应一次性支付剩余重整投

资款 58,400,000元（大写：伍仟捌佰肆拾万元整）。

（2）交割安排

①各方同意，本次标的股票交割的先决条件为：张家界中院裁定

批准张旅集团《重整计划》；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完毕重整投资

款。

②标的股票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之日，即视为标的股票已交

割至乙方，本次重整投资实施完毕。

（3）过渡期安排

①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标的股票完成交割之日止的期间，为本

次重整投资的过渡期。

②鉴于乙方在重整投资人招募过程中已开展尽职调查或访谈工

作，对甲方及下属企业的财务、经营等状况已有充分了解，对本次重

整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具有充分认识，对于过渡期内甲方及下属企业

在股价、财务、经营等方面所发生的任何损益和变化，乙方确认不以

该等变化为由要求减轻或免除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非经各

方协商一致，不会要求对本协议项下的重整投资款进行调整，但甲方

存在未披露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财务造假，或其他可能

导致其退市的重大违法、违规情形，隐瞒应向乙方披露而未披露的、

可能影响乙方投资目的的实现或重整计划执行的事项除外。

3、承诺与保证

乙方承诺不谋求重整后张旅集团的控制权，亦不会通过与产业投

资人、其他财务投资人或张旅集团的其他股东构成一致行动的方式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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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控制权。锁定期届满后，乙方不会将所持股票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

转让的方式转让给与张旅集团经营同类业务的任何企业法人、非法人

组织、个人；也不会转让给张旅集团产业投资人、其他财务投资人以

使其中任意一方取得对张旅集团的控制权。

4、本协议的生效、解除

（1）本协议自各方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成立并生效。

（2）出现如下情形之一时，各方均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而不视

为违约，甲方或丙方于收到乙方书面通知后 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无

息返还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和重整投资款：①甲方《重整计划（草案）》

未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被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并被张家界中院

宣告破产；②张家界中院裁定终止甲方《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甲

方破产；③《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甲方被实施退市处理；④本协

议约定的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5、附则

经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中与本次重整投资相关的

内容，包括重整投资人受让股份、重整投资人支付对价、债权清偿安

排及其他应遵守的要求等内容，对本协议甲乙双方均具有同等约束力。

（三）与招平团泽《重整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管理人与招平团泽签订的《重整投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招平团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监督方）：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1、重整投资方案

（1）投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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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作为本协议项下的投资主体。

（2）标的股票

乙方本次重整投资的标的股票系甲方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通

过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产生的部分张旅集团股票，股票数量为

9,000,000股。

乙方将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以 7.3元/股的价格受让标的股票，

最终受让股份数量以转增后中证登深圳分公司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

账户的股份数量为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1号——上市公

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第八条的规定，乙方在本次投资中受让标的股

票的每股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百分之五十，市场参考价为重

整投资协议签订日前二十、六十或者一百二十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之一。本次重整中，市场参考价为本协议签订之日前 6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乙方获得股份的每股对价不低于该市场参

考价的 50%。

（3）锁定期

乙方确认并保证，自标的股票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之日起

12个月之内，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减持（包括但不限于集合竞价、

大宗交易、被动司法执行等各种方式）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标的股票。

（4）重整投资款

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重整投资款（重整投资款计算公式为 7.3元

/股*标的股票数量）作为受让标的股票的对价，按认购 9,000,000股

计算，重整投资款合计为 65,700,000.00元（大写：陆仟伍佰柒拾万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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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重整投资款作为受让标的股票的对价。重整

投资款将按照本协议和《重整计划》规定的安排使用，包括支付破产

费用、共益债务和清偿各类债务（具体金额以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的

《重整计划》为准），剩余资金将用于张旅集团提升改善生产经营、

补充流动资金。

2、交易实施安排

（1）付款安排

①履约保证金

为担保本协议履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日内，乙方应一次

性缴纳 13,140,000.00元（大写：壹仟叁佰壹拾肆万元整，即重整投

资款的 20%）作为履约保证金。

前述履约保证金，在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将自动全

额（仅指本金，不包括利息）转为重整投资款，但在乙方支付完毕全

部重整投资款前仍具有履约保证金的性质。

②剩余重整投资款

自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且甲方就《重整计划》裁定

批准情况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 5日内，乙方应一次性支付剩余重整投

资款 52,560,000.00元（大写：伍仟贰佰伍拾陆万元整）。

（2）交割安排

①各方同意，本次标的股票交割的先决条件为：张家界中院裁定

批准张旅集团《重整计划》；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完毕重整投资

款。

②标的股票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之日，即视为标的股票已交

割至乙方，本次重整投资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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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过渡期安排

①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标的股票完成交割之日止的期间，为本

次重整投资的过渡期。

②鉴于乙方在重整投资人招募过程中已开展尽职调查或访谈工

作，对甲方及下属企业的财务、经营等状况已有充分了解，对本次重

整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具有充分认识，对于过渡期内甲方及下属企业

在股价、财务、经营等方面所发生的任何损益和变化，乙方确认不以

该等变化为由要求减轻或免除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非经各

方协商一致，不会要求对本协议项下的重整投资款进行调整，但甲方

存在未披露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财务造假，或其他可能

导致其退市的重大违法、违规情形，隐瞒应向乙方披露而未披露的、

可能影响乙方投资目的的实现或重整计划执行的事项除外。

3、承诺与保证

乙方承诺不谋求重整后张旅集团的控制权，亦不会通过与产业投

资人、其他财务投资人或张旅集团的其他股东构成一致行动的方式谋

求控制权。锁定期届满后，乙方不会将所持股票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

转让的方式转让给与张旅集团经营同类业务的任何企业法人、非法人

组织、个人；也不会转让给张旅集团产业投资人、其他财务投资人以

使其中任意一方取得对张旅集团的控制权。

4、本协议的生效、解除

（1）本协议自各方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成立并生效。

（2）出现如下情形之一时，各方均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而不视

为违约，甲方或丙方于收到乙方书面通知后 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无

息返还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和重整投资款：①甲方《重整计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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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被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并被张家界中院

宣告破产；②张家界中院裁定终止甲方《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甲

方破产；③《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甲方被实施退市处理；④本协

议约定的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5、附则

经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中与本次重整投资相关的

内容，包括重整投资人受让股份、重整投资人支付对价、债权清偿安

排及其他应遵守的要求等内容，对本协议甲乙双方均具有同等约束力。

（四）与国民信托《重整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管理人与国民信托签订的《重整投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代表“国民信托-张旅集团重整财务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丙方（监督方）：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1、重整投资方案

（1）投资主体

乙方作为本协议项下的投资主体。

（2）标的股票

乙方本次重整投资的标的股票系甲方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通

过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产生的部分张旅集团股票，股票数量为

3,300,000股。

乙方将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以 7.3元/股的价格受让标的股票，

最终受让股份数量以转增后中证登深圳分公司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

账户的股份数量为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1号——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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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第八条的规定，乙方在本次投资中受让标的股

票的每股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百分之五十，市场参考价为重

整投资协议签订日前二十、六十或者一百二十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之一。本次重整中，市场参考价为本协议签订之日前 6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乙方获得股份的每股对价不低于该市场参

考价的 50%。

（3）锁定期

乙方确认并保证，自标的股票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之日起

12个月之内，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减持（包括但不限于集合竞价、

大宗交易、被动司法执行等各种方式）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标的股票。

（4）重整投资款

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重整投资款（重整投资款计算公式为 7.3元

/股*标的股票数量）作为受让标的股票的对价，按认购 3,300,000股

计算，重整投资款合计为 24,090,000.00元（大写：贰仟肆佰零玖万

元整）。重整投资款将按照本协议和《重整计划》规定的安排使用，

包括支付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清偿各类债务（具体金额以张家界中

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为准），剩余资金将用于张旅集团提升改

善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金。

2、交易实施安排

（1）付款安排

①履约保证金

为担保本协议履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日内，乙方应一次

性缴纳 4,818,000.00（大写：肆佰捌拾壹万捌仟元整，即重整投资款

的 20%）作为履约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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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履约保证金，在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将自动全

额（仅指本金，不包括利息）转为重整投资款，但在乙方支付完毕全

部重整投资款前仍具有履约保证金的性质。

②剩余重整投资款

自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且甲方就《重整计划》裁定

批准情况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 5日内，乙方应一次性支付剩余重整投

资款 19,272,000.00元（大写：壹仟玖佰贰拾柒万贰仟元整）。

（2）交割安排

①各方同意，本次标的股票交割的先决条件为：张家界中院裁定

批准张旅集团《重整计划》；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完毕重整投资

款。

②标的股票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之日，即视为标的股票已交

割至乙方，本次重整投资实施完毕。

（3）过渡期安排

①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标的股票完成交割之日止的期间，为本

次重整投资的过渡期。

②鉴于乙方在重整投资人招募过程中已开展尽职调查或访谈工

作，对甲方及下属企业的财务、经营等状况已有充分了解，对本次重

整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具有充分认识，对于过渡期内甲方及下属企业

在股价、财务、经营等方面所发生的任何损益和变化，乙方确认不以

该等变化为由要求减轻或免除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非经各

方协商一致，不会要求对本协议项下的重整投资款进行调整，但甲方

存在未披露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财务造假，或其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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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其退市的重大违法、违规情形，隐瞒应向乙方披露而未披露的、

可能影响乙方投资目的的实现或重整计划执行的事项除外。

3、承诺与保证

乙方承诺不谋求重整后张旅集团的控制权，亦不会通过与产业投

资人、其他财务投资人或张旅集团的其他股东构成一致行动的方式谋

求控制权。锁定期届满后，乙方不会将所持股票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

转让的方式转让给与张旅集团经营同类业务的任何企业法人、非法人

组织、个人；也不会转让给张旅集团产业投资人、其他财务投资人以

使其中任意一方取得对张旅集团的控制权。

4、本协议的生效、解除

（1）本协议自各方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成立并生效。

（2）出现如下情形之一时，各方均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而不视

为违约，甲方或丙方于收到乙方书面通知后 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无

息返还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和重整投资款：①甲方《重整计划（草案）》

未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被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并被张家界中院

宣告破产；②张家界中院裁定终止甲方《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甲

方破产；③《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甲方被实施退市处理；④本协

议约定的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5、附则

经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中与本次重整投资相关的

内容，包括重整投资人受让股份、重整投资人支付对价、债权清偿安

排及其他应遵守的要求等内容，对本协议甲乙双方均具有同等约束力。

（五）与红树神投《重整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管理人与红树神投签订的《重整投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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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红树神投（上海）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丙方（监督方）：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1、重整投资方案

（1）投资主体

乙方作为本协议项下的投资主体。

（2）标的股票

乙方本次重整投资的标的股票系甲方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通

过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产生的部分张旅集团股票，股票数量为

3,300,000股。

乙方将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以 7.3元/股的价格受让标的股票，

最终受让股份数量以转增后中证登深圳分公司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

账户的股份数量为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1号——上市公

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第八条的规定，乙方在本次投资中受让标的股

票的每股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百分之五十，市场参考价为重

整投资协议签订日前二十、六十或者一百二十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之一。本次重整中，市场参考价为本协议签订之日前 6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乙方获得股份的每股对价不低于该市场参

考价的 50%。

（3）锁定期

乙方确认并保证，自标的股票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之日起

12个月之内，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减持（包括但不限于集合竞价、

大宗交易、被动司法执行等各种方式）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标的股票。

（4）重整投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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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重整投资款（重整投资款计算公式为 7.3元

/股*标的股票数量）作为受让标的股票的对价，按认购 3,300,000 股

计算，重整投资款合计为 24,090,000.00元（大写：贰仟肆佰零玖万

元整）。重整投资款将按照本协议和《重整计划》规定的安排使用，

包括支付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清偿各类债务（具体金额以张家界中

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为准），剩余资金将用于张旅集团提升改

善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金。

2、交易实施安排

（1）付款安排

①履约保证金

为担保本协议履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日内，乙方应一次

性缴纳 4,818,000.00元（大写：肆佰捌拾壹万捌仟元整，即重整投资

款的 20%）作为履约保证金。

②剩余重整投资款

自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且甲方就《重整计划》裁定

批准情况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 5日内，乙方应一次性支付剩余重整投

资款 19,272,000.00元（大写：壹仟玖佰贰拾柒万贰仟元整）。

（2）交割安排

①各方同意，本次标的股票交割的先决条件为：张家界中院裁定

批准张旅集团《重整计划》；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完毕重整投资

款。

②标的股票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之日，即视为标的股票已交

割至乙方，本次重整投资实施完毕。

（3）过渡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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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标的股票完成交割之日止的期间，为本

次重整投资的过渡期。

②鉴于乙方在重整投资人招募过程中已开展尽职调查或访谈工

作，对甲方及下属企业的财务、经营等状况已有充分了解，对本次重

整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具有充分认识，对于过渡期内甲方及下属企业

在股价、财务、经营等方面所发生的任何损益和变化，乙方确认不以

该等变化为由要求减轻或免除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非经各

方协商一致，不会要求对本协议项下的重整投资款进行调整。

3、承诺与保证

乙方承诺不谋求重整后张旅集团的控制权，亦不会通过与产业投

资人、其他财务投资人或张旅集团的其他股东构成一致行动的方式谋

求控制权。锁定期届满后，乙方不会将所持股票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

转让的方式转让给与张旅集团经营同类业务的任何企业法人、非法人

组织、个人；也不会转让给张旅集团产业投资人、其他财务投资人以

使其中任意一方取得对张旅集团的控制权。

4、本协议的生效、解除

（1）本协议自各方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成立并生效。

（2）出现如下情形之一时，各方均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而不视

为违约，甲方或丙方于收到乙方书面通知后 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无

息返还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和重整投资款：①甲方《重整计划（草案）》

未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被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并被张家界中院

宣告破产；②张家界中院裁定终止甲方《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甲

方破产；③《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甲方被实施退市处理；④本协

议约定的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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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附则

经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中与本次重整投资相关的

内容，包括重整投资人受让股份、重整投资人支付对价、债权清偿安

排及其他应遵守的要求等内容，对本协议甲乙双方均具有同等约束力。

（六）与湘江资产《重整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管理人与湘江资产签订的《重整投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长沙湘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丙方（监督方）：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1、重整投资方案

（1）投资主体

乙方作为本协议项下的投资主体。

（2）标的股票

乙方本次重整投资的标的股票系甲方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通

过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产生的部分张旅集团股票，股票数量为

2,250,000股。

乙方将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以 7.3元/股的价格受让标的股票，

最终受让股份数量以转增后中证登深圳分公司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

账户的股份数量为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1号——上市公

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第八条的规定，乙方在本次投资中受让标的股

票的每股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百分之五十，市场参考价为重

整投资协议签订日前二十、六十或者一百二十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之一。本次重整中，市场参考价为本协议签订之日前 60个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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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乙方获得股份的每股对价不低于该市场参

考价的 50%。

（3）锁定期

乙方确认并保证，自标的股票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之日起

12个月之内，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减持（包括但不限于集合竞价、

大宗交易、被动司法执行等各种方式）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标的股票。

（4）重整投资款

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重整投资款（重整投资款计算公式为 7.3元

/股*标的股票数量）作为受让标的股票的对价，按认购 2,250,000股

计算，重整投资款合计为 16,425,000.00元（大写：壹仟陆佰肆拾贰

万伍仟元整）。

重整投资款将按照本协议和《重整计划》规定的安排使用，包括

支付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清偿各类债务（具体金额以张家界中院裁

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为准），剩余资金将用于张旅集团提升改善生

产经营、补充流动资金。

2、交易实施安排

（1）付款安排

①履约保证金

为担保本协议履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日内，乙方应一次

性缴纳 3,285,000.00元（大写：叁佰贰拾捌万伍仟元整，即重整投资

款的 20%）作为履约保证金。前述履约保证金，在张家界中院裁定批

准重整计划之日将自动全额（仅指本金，不包括利息）转为重整投资

款，但在乙方支付完毕全部重整投资款前仍具有履约保证金的性质。

②剩余重整投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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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且甲方就《重整计划》裁定

批准情况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 5日内，乙方应一次性支付剩余重整投

资款 13,140,000.00元（大写：壹仟叁佰壹拾肆万元整）。

（2）交割安排

①各方同意，本次标的股票交割的先决条件为：张家界中院裁定

批准张旅集团《重整计划》；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完毕重整投资

款。

②标的股票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之日，即视为标的股票已交

割至乙方，本次重整投资实施完毕。

（3）过渡期安排

①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标的股票完成交割之日止的期间，为本

次重整投资的过渡期。

②鉴于乙方在重整投资人招募过程中已开展尽职调查或访谈工

作，对甲方及下属企业的财务、经营等状况已有充分了解，对本次重

整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具有充分认识，对于过渡期内甲方及下属企业

在股价、财务、经营等方面所发生的任何损益和变化，乙方确认不以

该等变化为由要求减轻或免除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非经各

方协商一致，不会要求对本协议项下的重整投资款进行调整。

3、承诺与保证

乙方承诺不谋求重整后张旅集团的控制权，亦不会通过与产业投

资人、其他财务投资人或张旅集团的其他股东构成一致行动的方式谋

求控制权。锁定期届满后，乙方不会将所持股票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

转让的方式转让给与张旅集团经营同类业务的任何企业法人、非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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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个人；也不会转让给张旅集团产业投资人、其他财务投资人以

使其中任意一方取得对张旅集团的控制权。

4、本协议的生效、解除

（1）本协议自各方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成立并生效。

（2）出现如下情形之一时，各方均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而不视

为违约，甲方或丙方于收到乙方书面通知后 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无

息返还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和重整投资款：①甲方《重整计划（草案）》

未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被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并被张家界中院

宣告破产；②张家界中院裁定终止甲方《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甲

方破产；③《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甲方被实施退市处理；④本协

议约定的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5、附则

经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中与本次重整投资相关的

内容，包括重整投资人受让股份、重整投资人支付对价、债权清偿安

排及其他应遵守的要求等内容，对本协议甲乙双方均具有同等约束力。

（七）与德远投资《重整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管理人与德远投资签订的《重整投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德远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德远链信 1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丙方（监督方）：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1、重整投资方案

（1）投资主体

乙方作为本协议项下的投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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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的股票

乙方本次重整投资的标的股票系甲方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通

过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产生的部分张旅集团股票，股票数量为

1,150,000股。

乙方将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以 7.3元/股的价格受让标的股票，

最终受让股份数量以转增后中证登深圳分公司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

账户的股份数量为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1号——上市公

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第八条的规定，乙方在本次投资中受让标的股

票的每股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百分之五十，市场参考价为重

整投资协议签订日前二十、六十或者一百二十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之一。本次重整中，市场参考价为本协议签订之日前 6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乙方获得股份的每股对价不低于该市场参

考价的 50%。

（3）锁定期

乙方确认并保证，自标的股票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之日起

12个月之内，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减持（包括但不限于集合竞价、

大宗交易、被动司法执行等各种方式）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标的股票。

（4）重整投资款

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重整投资款（重整投资款计算公式为 7.3元

/股*标的股票数量）作为受让标的股票的对价，按认购 1,150,000股

计算，重整投资款合计为 8,395,000.00元（大写：捌佰叁拾玖万伍仟

元整）。

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重整投资款作为受让标的股票的对价。重整

投资款将按照本协议和《重整计划》规定的安排使用，包括支付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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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共益债务和清偿各类债务（具体金额以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的

《重整计划》为准），剩余资金将用于张旅集团提升改善生产经营、

补充流动资金。

2、交易实施安排

（1）付款安排

①履约保证金

各方确认，在重整投资人招募过程中，德远投资已向丙方指定账

户支付了金额为 8,000,000.00元（大写：捌佰万元整）的报名保证金，

根据《招募公告》，乙方被确认为中选重整投资人后，德远投资已经

支付的报名保证金（仅指本金，不包括利息）自动转化为德远链信 1

号基金参与本次投资所需缴纳的履约保证金。

②重整投资款

自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且甲方就《重整计划》裁定

批准情况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 5日内，德远链信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一次性支付重整投资款 8,395,000.00元（大写：捌佰叁拾玖万伍仟

元整）至指定银行账户。

丙方在指定银行账户收到德远链信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按照

本协议应当支付的投资款人民币 8,395,000.00元（大写：捌佰叁拾玖

万伍仟元整）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原路返还德远投资已支付的履

约保证金（仅指本金，不包括利息）。

（2）交割安排

①各方同意，本次标的股票交割的先决条件为：张家界中院裁定

批准张旅集团《重整计划》；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完毕重整投资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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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标的股票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之日，即视为标的股票已交

割至乙方，本次重整投资实施完毕。

（3）过渡期安排

①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标的股票完成交割之日止的期间，为本

次重整投资的过渡期。

②鉴于乙方在重整投资人招募过程中已开展尽职调查或访谈工

作，对甲方及下属企业的财务、经营等状况已有充分了解，对本次重

整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具有充分认识，对于过渡期内甲方及下属企业

在股价、财务、经营等方面所发生的任何损益和变化，乙方确认不以

该等变化为由要求减轻或免除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非经各

方协商一致，不会要求对本协议项下的重整投资款进行调整，但甲方

存在未披露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财务造假，或其他可能

导致其退市的重大违法、违规情形，隐瞒应向乙方披露而未披露的、

可能影响乙方投资目的的实现或重整计划执行的事项除外。

3、承诺与保证

乙方承诺不谋求重整后张旅集团的控制权，亦不会通过与产业投

资人、其他财务投资人或张旅集团的其他股东构成一致行动的方式谋

求控制权。锁定期届满后，乙方不会将所持股票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

转让的方式转让给与张旅集团经营同类业务的任何企业法人、非法人

组织、个人；也不会转让给张旅集团产业投资人、其他财务投资人以

使其中任意一方取得对张旅集团的控制权。

4、本协议的生效、解除

（1）本协议自各方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成立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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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现如下情形之一时，各方均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而不视

为违约，甲方或丙方于收到乙方书面通知后 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无

息返还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和重整投资款：①甲方《重整计划（草案）》

未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被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并被张家界中院

宣告破产；②张家界中院裁定终止甲方《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甲

方破产；③《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甲方被实施退市处理；④本协

议约定的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5、附则

经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中与本次重整投资相关的

内容，包括重整投资人受让股份、重整投资人支付对价、债权清偿安

排及其他应遵守的要求等内容，对本协议甲乙双方均具有同等约束力。

（八）与大涵基金《重整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管理人与大涵基金签订的《重整投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大涵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代表“大涵新

质生产力臻选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丙方（监督方）：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1、重整投资方案

（1）投资主体

乙方作为本协议项下的投资主体。

（2）标的股票

乙方本次重整投资的标的股票系甲方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通

过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产生的部分张旅集团股票，股票数量为

1,000,000股。



38

乙方将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以 7.3元/股的价格受让标的股票，

最终受让股份数量以转增后中证登深圳分公司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

账户的股份数量为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1号——上市公

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第八条的规定，乙方在本次投资中受让标的股

票的每股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百分之五十，市场参考价为重

整投资协议签订日前二十、六十或者一百二十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之一。本次重整中，市场参考价为本协议签订之日前 6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乙方获得股份的每股对价不低于该市场参

考价的 50%。

（3）锁定期

乙方确认并保证，自标的股票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之日起

12个月之内，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减持（包括但不限于集合竞价、

大宗交易、被动司法执行等各种方式）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标的股票。

（4）重整投资款

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重整投资款（重整投资款计算公式为 7.3元

/股*标的股票数量）作为受让标的股票的对价，按认购 1,000,000股

计算，重整投资款合计为 7,300,000.00元（大写：柒佰叁拾万元）。

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重整投资款作为受让标的股票的对价。重整

投资款将按照本协议和《重整计划》规定的安排使用，包括支付破产

费用、共益债务和清偿各类债务（具体金额以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的

《重整计划》为准），剩余资金将用于张旅集团提升改善生产经营、

补充流动资金。

2、交易实施安排

（1）付款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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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履约保证金

为担保本协议履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日内，乙方应一次

性缴纳 1,460,000.00元（大写：壹佰肆拾陆万元整，即重整投资款的

20%）作为履约保证金。

前述履约保证金，在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将自动全

额（仅指本金，不包括利息）转为重整投资款，但在乙方支付完毕全

部重整投资款前仍具有履约保证金的性质。

②剩余重整投资款

自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且甲方就《重整计划》裁定

批准情况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 5日内，乙方应一次性支付剩余重整投

资款 5,840,000.00元（大写：伍佰捌拾肆万元整）。

（2）交割安排

①各方同意，本次标的股票交割的先决条件为：张家界中院裁定

批准张旅集团《重整计划》；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完毕重整投资

款。

②标的股票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之日，即视为标的股票已交

割至乙方，本次重整投资实施完毕。

（3）过渡期安排

①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标的股票完成交割之日止的期间，为本

次重整投资的过渡期。

②鉴于乙方在重整投资人招募过程中已开展尽职调查或访谈工

作，对甲方及下属企业的财务、经营等状况已有充分了解，对本次重

整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具有充分认识，对于过渡期内甲方及下属企业

在股价、财务、经营等方面所发生的任何损益和变化，乙方确认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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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等变化为由要求减轻或免除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非经各

方协商一致，不会要求对本协议项下的重整投资款进行调整，但甲方

存在未披露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财务造假，或其他可能

导致其退市的重大违法、违规情形，隐瞒应向乙方披露而未披露的、

可能影响乙方投资目的的实现或重整计划执行的事项除外。

3、承诺与保证

乙方承诺不谋求重整后张旅集团的控制权，亦不会通过与产业投

资人、其他财务投资人或张旅集团的其他股东构成一致行动的方式谋

求控制权。锁定期届满后，乙方不会将所持股票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

转让的方式转让给与张旅集团经营同类业务的任何企业法人、非法人

组织、个人；也不会转让给张旅集团产业投资人、其他财务投资人以

使其中任意一方取得对张旅集团的控制权。

4、本协议的生效、解除

（1）本协议自各方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成立并生效。

（2）出现如下情形之一时，各方均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而不视

为违约，甲方或丙方于收到乙方书面通知后 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无

息返还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和重整投资款：①甲方《重整计划（草案）》

未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被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并被张家界中院

宣告破产；②张家界中院裁定终止甲方《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甲

方破产；③《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甲方被实施退市处理；④本协

议约定的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5、附则

经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中与本次重整投资相关的

内容，包括重整投资人受让股份、重整投资人支付对价、债权清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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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及其他应遵守的要求等内容，对本协议甲乙双方均具有同等约束力。

（九）与邦信三号《重整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管理人与邦信三号签订的《重整投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邦信三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监督方）：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1、重整投资方案

（1）投资主体

乙方作为本协议项下的投资主体。

（2）标的股票

乙方本次重整投资的标的股票系甲方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通

过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产生的部分张旅集团股票，股票数量为

1,000,000股。

乙方将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以 7.3元/股的价格受让标的股票，

最终受让股份数量以转增后中证登深圳分公司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

账户的股份数量为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1号——上市公

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第八条的规定，乙方在本次投资中受让标的股

票的每股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百分之五十，市场参考价为重

整投资协议签订日前二十、六十或者一百二十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之一。本次重整中，市场参考价为本协议签订之日前 6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乙方获得股份的每股对价不低于该市场参

考价的 50%。

（3）锁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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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确认并保证，自标的股票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之日起

12个月之内，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减持（包括但不限于集合竞价、

大宗交易、被动司法执行等各种方式）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标的股票。

（4）重整投资款

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重整投资款（重整投资款计算公式为 7.3元

/股*标的股票数量）作为受让标的股票的对价，按认购 1,000,000股

计算，重整投资款合计为 7,300,000.00元（大写：柒佰叁拾万元整）。

重整投资款将按照本协议和《重整计划》规定的安排使用，包括

支付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清偿各类债务（具体金额以张家界中院裁

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为准），剩余资金将用于张旅集团提升改善生

产经营、补充流动资金。

2、交易实施安排

（1）付款安排

①履约保证金

为担保本协议履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日内，乙方应一次

性缴纳 1,460,000.00元（大写：壹佰肆拾陆万元整，即重整投资款的

20%）作为履约保证金。

前述履约保证金，在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将自动全

额（仅指本金，不包括利息）转为重整投资款，但在乙方支付完毕全

部重整投资款前仍具有履约保证金的性质。

②剩余重整投资款

自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且甲方就《重整计划》裁定

批准情况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 5日内，乙方应一次性支付剩余重整投

资款 5,840,000.00元（大写：伍佰捌拾肆万元整）。



43

（2）交割安排

①各方同意，本次标的股票交割的先决条件为：张家界中院裁定

批准张旅集团《重整计划》；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完毕重整投资

款。

②标的股票登记至乙方指定证券账户之日，即视为标的股票已交

割至乙方，本次重整投资实施完毕。

（3）过渡期安排

①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标的股票完成交割之日止的期间，为本

次重整投资的过渡期。

②鉴于乙方在重整投资人招募过程中已开展尽职调查或访谈工

作，对甲方及下属企业的财务、经营等状况已有充分了解，对本次重

整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具有充分认识，对于过渡期内甲方及下属企业

在股价、财务、经营等方面所发生的任何损益和变化，乙方确认不以

该等变化为由要求减轻或免除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非经各

方协商一致，不会要求对本协议项下的重整投资款进行调整。

3、承诺与保证

乙方承诺不谋求重整后张旅集团的控制权，亦不会通过与产业投

资人、其他财务投资人或张旅集团的其他股东构成一致行动的方式谋

求控制权。锁定期届满后，乙方不会将所持股票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

转让的方式转让给与张旅集团经营同类业务的任何企业法人、非法人

组织、个人；也不会转让给张旅集团产业投资人、其他财务投资人以

使其中任意一方取得对张旅集团的控制权。

4、本协议的生效、解除

（1）本协议自各方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成立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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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现如下情形之一时，各方均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而不视

为违约，甲方或丙方于收到乙方书面通知后 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无

息返还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和重整投资款：①甲方《重整计划（草案）》

未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被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并被张家界中院

宣告破产；②张家界中院裁定终止甲方《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甲

方破产；③《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甲方被实施退市处理；④本协

议约定的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5、附则

经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中与本次重整投资相关的

内容，包括重整投资人受让股份、重整投资人支付对价、债权清偿安

排及其他应遵守的要求等内容，对本协议甲乙双方均具有同等约束力。

四、执行重整投资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重整投资协议》是推动公司重整程序的必要环节，有

助于后续重整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将重整

计划执行完毕，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经营面貌、财务

状况，推动公司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

五、风险提示

公司已进入重整程序，但在重整事项推进过程中，仍存在重整计

划表决未能通过，重整计划表决通过但未获得法院批准，以及重整计

划获得法院批准后无法执行的可能。若重整失败，公司存在被法院宣

告破产的风险。

由于公司重整计划尚未确定，重整进程及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重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暂时无法判断，公司将根据重整结果，依

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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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持续关注重整事项进展，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密切

关注并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管理人与天悦壹号签订的《重整投资协议》；

2．公司、管理人与云喜福石签订的《重整投资协议》；

3．公司、管理人与招平团泽签订的《重整投资协议》；

4．公司、管理人与国民信托签订的《重整投资协议》；

5．公司、管理人与红树神投签订的《重整投资协议》；

6．公司、管理人与湘江资产签订的《重整投资协议》；

7．公司、管理人与德远投资签订的《重整投资协议》；

8．公司、管理人与大涵基金签订的《重整投资协议》；

9．公司、管理人与邦信三号签订的《重整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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